“隐瞒飙车事实保险索赔”案的刑法介入
——兼论金融犯罪法益观理论及其运用

摘要：“隐瞒飙车事实保险索赔”行为的发生使得“如何理解保险诈骗罪的保护法益及构成要件”的问题重新被提起。计划经济时代金融管理秩序法益观已然不再适应当下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金融机构的财产权益亦不应当是金融犯罪法益保护的主要内容。金融犯罪的保护法益应当基于金融系统或金融市场的运作机制进行定位。针对保险领域内发生的“隐瞒飙车事实保险索赔”行为是否构成保险诈骗罪的问题，应当结合保险领域特有的交易语境——偿付能力充足率——进行分析，以隐瞒事实的行为是否实质提高保险人赔付率风险作为构成保险诈骗罪与否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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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缘起：隐瞒飙车事实保险索赔是否构成保险诈骗罪
2024年上半年，浙江警方对数千件交通事故建模归类分析后发现，温州地区部分车辆自损事件呈现相似特征：事故发生时间为夜间；事故发生地点为温州大罗山区域；事故车辆大多进行过非法改装；事故车辆于保险公司投保自损保险；等等。温州警方经过数月取证抓获违法开展飙车活动的嫌疑人20余人，查扣车辆20辆。据悉，自2023年10月起，该飙车团伙已发生5起因飙车竞速导致的自损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当事人隐瞒飙车事实向保险公司发起理赔申请，其中，已有4起事故获得累计9万元的保险金，另有1起事故正处于理赔申请流程中，涉及金额达12万元。[endnoteRef:1] [1:  参见《温州晚报》：《全国首例！大罗山“飙车”团伙有人被追偿9万元》，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801799972551713971&wfr=spider&for=pc，于2024年7月20日访问。] 

此案经媒体报道，引发热议：飙车团伙中的行为人（本文所称“行为人”为包括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在内的投保方，下文不再重复）隐瞒飙车事实并向保险人索要保险金的行为是否构成保险诈骗罪？进一步，是否只要行为人在签订保险合同以及提出保险理赔的过程中对保险人实施欺诈性行为，并因此获得保险人交付的保险金，就能成立保险诈骗罪？“有罪说”“无罪说”等观点莫衷一是。
（一）有罪说
有罪说下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其一观点，行为人组成飙车团伙进行飙车竞速，主观上具有故意投保并且故意造成交通事故的嫌疑。该情形下，不应当认为行为人具有可保利益，该投保行为应当认定为“瑕疵投保”。而将“瑕疵投保”的行为归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第一百九十八条[endnoteRef:2] “虚构保险标的”的范围之中并无问题[endnoteRef:3]；其二观点，正常情形下，行为人在交通事故发生后向保险人报案，保险人在理赔时需要询问行为人交通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原因、有无人员伤亡等基本情况。此时，行为人未如实说明飙车事实，谎述事故发生原因，已经符合《刑法》第一百九十八条“编造虚假的原因”的情形，应当认为构成保险诈骗罪。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九十八条：“有下列情形之一，进行保险诈骗活动，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一）投保人故意虚构保险标的，骗取保险金的；（二）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发生的保险事故编造虚假的原因或者夸大损失的程度，骗取保险金的；（三）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编造未曾发生的保险事故，骗取保险金的；（四）投保人、被保险人故意造成财产损失的保险事故，骗取保险金的；（五）投保人、受益人故意造成被保险人死亡、伤残或者疾病，骗取保险金的。有前款第四项、第五项所列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单位犯第一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保险事故的鉴定人、证明人、财产评估人故意提供虚假的证明文件，为他人诈骗提供条件的，以保险诈骗的共犯论处。”]  [3:  参见刘宪权：《保险诈骗罪疑难问题的司法认定》，载《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第57页。] 

有罪说观点的底层逻辑是，行为人对保险人实施欺诈性行为并最终获得保险人交付的保险金，这过程中保险人的财产发生了转移占有，产生了财产损失，故而认为行为构成保险诈骗罪。有罪说的观点完全是从诈骗犯罪的意义上来解读保险诈骗罪的构成要件。由此产生的问题在于，将任何导致保险人支付保险金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行为都认定为诈骗犯罪，会模糊民事违约与刑事犯罪之间的界限，导致保险领域几乎不存在民事违约的空间。
（二）无罪说
无罪说下的观点认为，保险天生具有对赌博弈性质，未来保险理赔事件是否实际发生本身并不确定。行为人在行为前为或然性事件购买保险以达到规避风险的目的，正是保险存在的意义。或然性事件发生后单是隐瞒部分事实情况，不符合《刑法》第一百九十八条“虚构保险标的”抑或是“编造保险事故”的情形，故而不应当认为构成保险诈骗罪。
无罪说观点不再完全局限于财产犯罪模式的窠臼，而是认为行为人的行为正是对保险对赌博弈性的“利用”。由此产生的问题在于，若将实施欺诈性行为导致保险人合法财产权益受到损害的行为一概认定不构成保险诈骗罪是难以令人完全信服的。
针对本文类似案例构成保险诈骗罪与否的探讨，笔者认为以上两种观点有一定的局限性和片面性。
一般认为，保险诈骗罪侵犯的是复杂客体[endnoteRef:4]，因为该罪被涵盖于金融犯罪范畴的同时亦属于一般财产犯罪。但在司法实践中，对保险诈骗罪的处理，甚至于对所有金融诈骗罪的处理，都普遍地适用了财产犯罪的规制思维，而忽视了保险诈骗罪作为金融犯罪的面向。这样的处理方式无可厚非。因为现实中，保险领域一旦发生欺诈性行为，该行为对保险人财产权益造成侵害的外在表现更为直观；而保险诈骗罪甚至是金融犯罪范畴的其他个罪，作为规制金融领域犯罪的罪名，所面向的法益究竟是什么，很难定义。故而，笔者试图从探究“金融犯罪的保护法益是什么”出发，解答“隐瞒飙车事实保险索赔是否构成保险诈骗罪”。 [4:  参见高铭暄：《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年版，第424页。] 

二、金融犯罪法益观的理论之争与应然之向
（一）金融犯罪法益观的理论之争
[bookmark: _Hlk172536091]基于计划经济的运作惯性，由国家作担保的国有银行是中国经济转型初期主要吸收社会投资的渠道。由此形成一个局面：国家背书了近乎所有金融领域的交易风险。管制型金融体系也因此应运而生。这样的金融体系背景下，形成了以国家管理秩序为核心的金融犯罪保护法益。该法益观认为国家政府是享有法益的当然主体。[endnoteRef:5]但这样的金融犯罪法益观理论已受到刑法学界的普遍质疑。 [5:  参见钱小平：《中国金融刑法立法的应然转向：从“秩序法益观”到“利益法益观”》，载《政治与法律》2017年第5期，第44页。] 

首先，金融管理秩序法益观明显忽视了中国金融体系正在由管制模式转向监管模式的基本背景。2022年10月，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要“加强和完善现代金融监管，强化金融稳定保障体系，依法将各类金融活动全部纳入监管”；2023年10月，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中指出，要“全面加强金融监管，完善金融体制”。所谓管制模式，是强调政府的主导作用，计划经济色彩浓重；所谓监管模式，是强调市场的主导作用。金融体系的转变，要求将金融管理的重心定位于金融市场的交易机制。[endnoteRef:6]金融管理秩序法益观明显没有适应中国金融体系变革的语境，没有从金融系统运作的客观需要来展开。 [6:  参见同注5，第45页。] 

其次，金融管理秩序法益观明显忽视了金融法体系调整的是平等主体间的金融关系和金融管理关系两种社会关系。[endnoteRef:7]将国家政府作为享有法益的当然主体，是将纵向的管理关系当作金融秩序的全部内容。在这样的法益观下，金融犯罪无法从财产犯罪的模式中挣脱，容易使对金融犯罪行为的规制变相发展为对金融机构垄断利益的保护。 [7:  参见王保树：《金融法二元规范结构的协调与发展趋势——完善金融法体系的一个视点》，载《广东社会科学》2009年第1期，第174－180页。] 

针对上述质疑，刑法学者从不同角度对金融犯罪法益观提出了新的理论看法。
有学者认为应当将金融犯罪的保护法益定位于资本配置利益。[endnoteRef:8]所谓资本配置利益，是指整个经济系统通过合理资本配置的方式带给国家、社会以及市场主体（包括市场参与者）的财产性利益。有学者认为应当将金融犯罪的保护法益定位于金融信用利益。[endnoteRef:9]所谓金融信用，是指维系整个国家经济运行基础的信用利益，不指向某个市场主体的个体利益。有学者认为应当将金融犯罪的保护法益定位于金融主体信任关系。[endnoteRef:10]所谓金融主体信任关系，是指市场主体之间围绕金融市场形成的主体间信任关系。有学者认为应当将金融犯罪的保护法益定位于市场竞争利益。[endnoteRef:11]所谓市场竞争利益，是指市场主体之间的公平竞争机会。 [8:  参见魏昌东：《中国经济刑法法益追问与立法选择》，载《政法论坛》2016年第6期，第163页。]  [9:  参见同注5，第45页。]  [10:  参见蓝学友：《互联网环境中金融犯罪的秩序法益：从主体性法益观到主体间性法益观》，载《中国法律评论》2020 年第2期，第138－141页。]  [11:  参见王志远：《侵犯商业秘密罪保护法益的秩序化界定及其教义学展开》，载《政治与法律》2021年第6期，第48页。] 

以上关于金融犯罪法益观的理论讨论因切入角度不同而不尽相同。但从上述刑法学者们的观点来看，已基本达成共识：应当摒弃金融管理秩序法益观，拒绝将行政管理部门的管制秩序当作金融犯罪的保护法益。具体而言，金融犯罪法益观的构建方向应当是从金融系统或金融市场运作机制中对法益进行定位。
（二）金融犯罪法益观的应然之向：以金融诈骗罪为例
因本文探讨的类似案例涉及保险诈骗罪，故而下文将讨论重心放至金融犯罪中的金融诈骗罪，对于例如擅自设立金融机构罪等属于金融管理关系范畴的罪名不展开探讨。
从生态系统来看，是否对生态系统里的某一物种给予保护以及给予何种程度的保护，需要考量两点：其一，生态系统自身能否独立“调节”；其二，介入“外部力量”给予保护能否促进生态系统机制的良性运作。相类似的，从金融系统或金融市场来看，若凭借其自身难以独立、有效维护机制良性运作的，就需要“外部力量”介入，例如加入刑法对其予以规制。因此，针对金融诈骗罪甚至金融犯罪范畴的其他个罪“想要保护什么、想要怎么保护”的问题，应当由金融系统或金融市场本身“需要保护什么、需要怎么保护”来决定。
从金融市场存在的意义来看，金融市场具有促进资金合理配置的功能，帮助资金从没有生产性用途的人流向有生产性用途的人，从而提高效率、增加生产。但是，在资金流通的过程中，无法避免信息不对称问题的出现。所谓信息不对称，是指交易主体之间存在信息差，导致交易一方对另一方缺乏充分了解。信息不对称直接影响交易主体作出的交易决策的正确性，故而容易导致金融市场中出现逆向选择问题。[endnoteRef:12]所谓逆向选择，就好比行为人明知无法向金融机构归还贷款故而最希望从金融机构处得到贷款。显然，逆向选择现象的发生会增大金融风险发生的概率，且金融系统或金融市场自身难以对该问题进行独立“调节”。若逆向选择现象在金融市场被普遍化，整个金融市场运作机制将受到威胁。这也是在刑法中设置金融诈骗罪的主要原因——遏制逆向选择现象频繁普遍发生。 [12:  参见劳东燕：《金融诈骗罪保护法益的重构与运用》，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21年第4期，第16页。] 

因此，针对金融诈骗罪，可以认为金融系统或金融市场本身需要保护的，即法益所保护的，是市场运作机制不受逆向选择现象损害。
此外，因为逆向选择现象发生在平等市场主体之间，故而将保护法益定位于市场运作机制不受逆向选择现象损害不涉及纵向金融管理关系，避免了将管理性利益作为保护法益的内容，进而避免了对金融市场中某一主体财产权益的偏向性保护，有利于维护金融系统的稳定，符合金融犯罪法益观构建方向之要求。
至于金融诈骗罪中涉及对财产权益侵犯的问题，财产权益究竟是否属于金融犯罪的保护法益？
首先，应当明确金融业务的开展不可避免地存在资金风险。金融机构既然作为市场主体的一方，其所面临的资金风险就不应当成为刑法打击的对象。刑法亦不可能保护作为市场平等主体一方的金融机构处于稳赚不赔的地位。否则，金融犯罪法益又回归到对金融管理秩序的保护上，与市场运作机制需要在金融领域发挥主导作用的基调相悖。
其二，应当明确规范保护目的与规范保护效果的区别。就金融犯罪的罪刑规范而言，保护金融秩序是规范目的，保护市场主体利益是规范效果。金融犯罪罪名的存在，客观上对市场主体利益起到一定的保护效果，但并不等同于保护市场主体利益就是规范保护目的。[endnoteRef:13] [13:  参见同注12，第17页。] 

因此，就金融诈骗罪而言，其核心法益是金融市场运作机制中涉及防范逆向选择现象的部分；而金融机构的财产权益是保护的附随效果。
三、金融犯罪法益观下保险诈骗罪的教义学展开
综上分析，对保险诈骗罪的解读应当结合保险领域的交易语境，并回归到以“保险市场运作机制是否受到逆向选择现象损害”为取向的模式。不应当将任何导致保险人做出财产处分的欺诈性行为都作为犯罪来处理。
（一）保险诈骗罪解读框架的厘定
保险领域特有的交易语境是保险监管的核心指标：偿付能力充足率。
保险以某一危险共同团体的存在为前提，该团体由因某种危险事件发生而可能遭受损失的人组成，即包括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在内的投保方。[endnoteRef:14]保险人的财产来源于危险共同团体的资金，即包括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在内的投保方交纳的保险费。所谓的保险监管核心指标稳定，即偿付能力充足率稳定，就是要求保险人对危险共同团体承担的风险与危险共同团体交纳的保险费之间应当维持必要的平衡。简言之，就是风险承担与风险转移的成本对价合理均衡，以此才能维护保险市场运作机制的良性与健康。[endnoteRef:15] [14:  参见江朝国：《保险法基础理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0页。]  [15:  参见孟红艳：《金融诈骗罪的处罚限定——以保险诈骗罪为重点》，载《比较法研究》2024年第1期，第184页。] 

如果行为人确有转移风险的需求而购买保险，而后发生保险事故并进行理赔。这样的情形下，保险人所承担的风险是保险市场机制在运行过程中可自行“调节”保持平稳的，无需“外部力量”介入。换言之，正常的投保理赔行为不会使偿付能力充足率背离正常区间。
但如果行为人的某一欺诈性行为达到构成保险诈骗罪的程度，那么这样的行为必然是对上述对价平衡进行了破坏，使偿付能力充足率脱离了保险市场运作机制所许可的正常范围，最终的不良后果就是保险市场机制无法良性运转。
再重新回归到《刑法》第一百九十八条对保险诈骗罪的法条规定。法条只规定了五类特定行为情形构成保险诈骗罪，不难发现，该五类特定行为的共同特性：实质性地提高了保险人赔付率的风险。法条并未将所有能导致保险人做出财产处分的欺诈性行为都纳入保险诈骗罪的规制范畴中，这正是立法者在立法时已充分考虑保险领域交易语境的体现：欺诈性行为达到破坏偿付能力充足率平稳的程度才应当认为构罪。
因此，金融市场运作机制中涉及防范逆向选择现象的部分具体到保险领域，是应当防范行为人在知晓自己不满足取得保险金条件的情形下仍通过欺诈手段使得保险人给予其保险金，并且达到严重破坏保险偿付能力充足率平衡和稳定的程度。具体而言，行为人对能实质性提高保险人赔付率风险的信息进行“操纵”，以至于误导保险人作出财产处分行为。
这就意味着，如果行为人为了向保险人索赔而实施的欺诈性行为与正常投保理赔的行为相比较，前者并未实质提高保险人赔付率的风险，或者虽然提高了保险人赔付率的风险但并未达到破坏偿付能力充足率的程度，那么就不应当被认为构成保险诈骗罪。以此理解保险诈骗罪中的欺诈性行为，能将诈骗犯罪的不法本质与保险领域交易语境有机整合。
（二）“隐瞒飙车事实保险索赔”行为的定性
文述至此，可以回归到本文第一部分提出的问题。
针对“有罪说”和“无罪说”的观点中提及的“虚构保险标的”与“编造虚假的原因”，其界定显然不应当一概而论。虚构保险标的的一部分抑或是编造一部分虚假的原因未必都符合保险诈骗罪的构成要件。构成与否的关键在于“隐瞒飙车事实保险索赔”的行为与正常投保理赔的行为相比较，前者是否实质性地提高了保险人赔付率的风险。进一步的判断标准在于，行为人投保时是否已有将被保险车辆完全用于飙车活动的意图，以及保险合同生效后是否将被保险车辆完全用于飙车活动。
无论所购买的车辆型号、车辆用途（家用或是营运）如何，行为人购买车辆的目的应当是驾驶。驾驶就会有事故发生的可能。为控制保险人承担的风险与行为人缴纳的保险费之间相互平衡，保证保险偿付能力充足率的稳定，维护保险市场运作机制的健康，保险人会综合考虑车辆型号、车辆用途、以往车辆发生事故情况等因素，对车辆进行“个性化”风险评估，并由此确定被保险车辆的保险费。保险合同在行为人完成车辆购买以及完成车辆保险费支付后即告成立。
以上“动作”完成后，在保险合同的有效期内，只要被保险车辆存在，保险利益必然存在。若行为人将被保险车辆用于正常驾驶，偶然性的使用被保险车辆进行飙车活动，该情形下行为人不幸因飙车活动发生交通事故并向保险人提出保险理赔申请，无论隐瞒飙车事实与否，应当认为行为人的行为没有实质性地提高保险人赔付率的风险，没有造成偿付能力充足率脱离正常区间，保险市场运作机制仍可自我“调节”。既然如此，就难以将“隐瞒飙车事实保险索赔”的行为认定为构成保险诈骗罪。
需要明确的一点是，对保险人权利的保障并非只能寻求刑事规制救济途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在合同有效期内，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被保险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及时通知保险人，……，被保险人未履行前款规定的通知义务的，因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此外，部分商业保险合同已明确将飙车活动产生的后果纳入保险免责条款的范畴，例如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对《非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附加保险条款》第三条加粗约定，“下列情况下，不论任何原因造成的对第三者的损害赔偿责任，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三）竞赛……”，[endnoteRef:16]若保险人对该免责条款已尽到明确的提示说明义务，事故发生后保险人亦可由此拒赔。即使保险人已将财产处分，保险人亦可依据上述法律规定或约定启动民事司法程序追回财产。 [16:  参见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官方网站：《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非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附加保险》，https://www.iachina.cn/col/col5424/，于2024年7月20日访问。] 

但是，若行为人在投保时已有将被保险车辆完全用于飙车活动的意图且向保险人隐瞒该事实，此时，行为人属于完全隐瞒保险危险。这样的行为已实质性地提高了保险人赔付率的风险，对保险偿付能力充足率造成严重威胁。事故发生后行为人再次向保险人隐瞒飙车事实，并以此取得保险金，该行为应当认定纳入保险诈骗罪的规制范畴之中。
上述规制方式既能保护保险人民事权利，亦能有效避免对民刑事之间界限的冲破。在维护民法诚实信用原则的同时兼顾了刑法谦抑性原则。
司法实务中，如遇本文类似案例，笔者认为，就客观实物证据而言，应当关注非法改装车辆的时间是否早于投保的时间、飙车活动的次数是否频繁、发生事故比例是否明显超过一般比例水平。如果前述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应当认为行为人在投保时已有将车辆完全用于进行飙车活动的意图，该情形下隐瞒飙车事实向保险人索赔，已涉嫌保险诈骗罪。
四、结语
金融犯罪处于金融系统与法律系统相耦合的地带，对金融犯罪保护法益的合理界定需要以金融领域的运作规律为基础。中国金融体系正在由管制模式向监管模式转变，金融管理的重心应当是在金融市场的交易机制，因此，规制金融犯罪行为不能深陷金融管理秩序法益观理论，亦不能直接套用规制财产犯罪行为的模式，否则会导致对罪名的构成要件有相当程度的误读，进而导致司法实务中的个案得不到合理的处理。保险诈骗罪是金融犯罪的面向，其规制模式亦不例外。
从保险诈骗罪的罪刑规范来看，刑法立法考量了保险偿付能力充足率的存在，没有将所有能导致保险人做出财产处分的欺诈性行为都认定为保险诈骗罪，而是规定了五类会实质性提高保险人赔付率风险的犯罪情形。从这个角度理解，若行为人在投保时已有将车辆完全用于飙车活动的意图，并且行为人在保险的全流程全环节都向保险人隐瞒了该事实，这样的“隐瞒飙车事实保险索赔”行为应当认为涉嫌保险诈骗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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